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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 2 次例会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决定将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审计，确认在国内会计准则下，本公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 18.43亿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的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6.80

亿元；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确认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下，本公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17.33 亿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1.64 亿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 17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

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已于 2016 年 1 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到期，

如果公司 2015 年度进行利润分配，需要在利润分配方案获得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并实施后方可再实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将导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

目发行时间窗口极短或无法顺利实施，从而严重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实施

和公司的长远发展。 

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董事会建议 2015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董事会同时建议，于 2016 年度中

期以不低于国内会计准则项下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的 40%予以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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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做出的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公

司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在 2016年中期制定和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是合理的，

符合公司和股东长远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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